
 

三亚市崖州区“5.1”三亚崖州湾大学城
安置区项目工地人员死亡事故调查报告

 

2022年5月1日上午07时15分，三亚崖州湾大学城安置区一期项目地下室负一层发生1名人员死亡事

故。

事故发生后，区政府成立事故调查组，全面开展事故调查工作。调查组由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林

鹏担任组长，成员由区应急管理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规建处、市公安局崖州

分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崖州分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总工会、区纪委监委等单位负责人和

有关专家组成。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

验、技术鉴定、调查取证和综合分析，查明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认定事故性质和责任，现将有关调

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事故项目：三亚崖州湾大学城安置区（一期）项目，该项目总建筑面积24.03万平方米，包含15栋

高层建筑、地下车库及相关配套设施，建成后可为三亚市民提供1991户住宅、2101个停车位。   

项目建设单位：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于2019年04月18日成立。法定代表人钟声，公司经营范围包

括：负责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开发建设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和管理；负责政府投入资金的使用和管

理；对崖州湾科技城项目特定的经营性项目进行投资、运营和管理等。

项目总包单位：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1953年03月01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1107173B，经营范围包括施工总承

包；专业承包；工程项目管理；工程技术咨询；工程技术培训；工程技术服务；城市园林绿化设计；技

术开发；销售建筑材料、机械设备；建筑设备租赁；物业管理；出租办公用房、出租商业用房；信息咨

询；热力供应；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工程勘察、工程设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现承建三亚崖州

湾大学城安置区（一期）项目。

项目专业分包单位：奉宸（北京）实业有限公司

分包单位：奉宸（北京）实业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2016年10月11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9MA008NM891，经营范围包括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园林绿化；物业管理；建设

工程项目管理；工程勘察设计；技术开发、推广、咨询、服务、转让；计算机系统集成；基础软件服

务；应用软件服务；软件开发；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文艺创作；承办展览展示；影视策划；文化咨

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销售建筑材料、医疗器械I类、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非金属矿

石、金属矿石、煤炭（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动）、焦炭、消防器材、消防设备、谷

物、薯类、豆类、家用电器、电子产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

毒化学品）、通讯设备、安全技术防范产品、金属材料、机电设备、仪器仪表、装饰材料、汽车、汽车

配件、陶瓷制品、五金交电、钢材、木制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家居装饰及设计；机械设备租赁；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市场调查；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现与中国建筑一局



(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机电预埋及安装工程劳务分包合同，负责三亚崖州湾大学城安置区（一期）项目机

电预埋及安装工作。

监理单位：上海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1997年06月06日成立，经营范围包括工程建设监理及咨询，工程造价咨

询，建设工程招投标代理，工程项目管理，工程建设监理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服务，（系统集成、计算机

软件、网络工程、节能技术、建筑）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电子产

品的销售及加工。

二、事故现场概况及相关人员

（一）事故现场概况

1.现场死者倒下位置的上方有1处电线有裸露线头，周边未发现有其他电源；

2.现场有裸露线头的电线与13处临时照明灯连通，由配电箱供电，配电箱内断路器为断开状态；

3.经测试，配电箱通电后该裸露线头不带电，经检查，线路中有短路的情况，解除短路后裸露线头

带有220V电压；

4.事发现场死者倒下位置有一副钢材质的人字梯，高约2.5米，有使用的痕迹；

5.事发现场配电箱处有“当心触电”标志，裸露线头位置无警示标示。

（二）事故相关人员

佘静红，男，籍贯：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系奉宸（北京）实业有限公司，桥架班组工人，系事故

死者；

王星，男，籍贯：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系奉宸（北京）实业有限公司在该项目与死者同班组工

人；

秦竹川，男，籍贯：重庆市云阳县，系奉宸（北京）实业有限公司在该项目的班组长；

王新生，男，籍贯：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系奉宸（北京）实业有限公司（分包单位）在

该项目的现场负责人；

王新征，男，籍贯：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系奉宸（北京）实业有限公司（分包单位）法

定代表人；

林春建，男，籍贯：黑龙江省密山市，系总包单位在该项目的安全员。

三、事故经过和事故救援情况

经询问相关人员、查看工地现场情况、查看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笔录、还原三亚崖州湾大学城安

置区一期项目“5.1”工人触电死亡事故的前后情况如下：

2022年5月1日，根据项目工作安排，总包单位机电施工员马刈和劳务公司班组长王新生于7:00召开

班前会议，通知各桥架链接作业人员当天工作任务，佘静红（死者）、王星为一组被分配至该项目地下

室负一层（具体位置为：DI～V-DI～R轴交D1-5～D1～12轴）开展检查桥架连接片安装作业，作业时间

为上午08:00-12：00，下午14:00-18:00。

参加完班前会议后，佘静红对工友王星说早点干完早点回去。于是7点10分左右佘静红和王星就提

前去了工地，一起步行前往北地块地下室。在前往作业区域的途中，也就是在距离作业任务区域开外约

50米的地方看到地下室顶棚1个照明灯在闪烁，当时佘静红刚好扛着人字梯，他就停在那看了一下，便

让王星去拿桥架连接的作业工具。王星刚离开后不久，就听到佘静红“啊”的叫一声，王星急忙转身后，

看到佘静红捂着胸口缓缓倒在了地上。王星赶紧跑过去，看佘静红没有反应，7:14分打电话给班组长秦

竹川汇报，并打了120急救电话。

班组长秦竹川到场后对佘静红实施心肺复苏约20分钟。

7:35分，120救护人员到达现场，急救医生陈广梁对佘静红接心电监护仪，并接手对佘静红实施心肺

复苏，心电监护仪显示直线，无生命体征，在继续做34分钟心肺复苏后，于8:21分宣布佘静红已经死

亡。

08:54分，在家属的要求下送三亚市人民医院；10:50分太平间接收。接报后，崖城派出所、区应急

管理局、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规建处等单位立即到场处置。为确保调查工作的有序开展，区应急管理

局、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规建处依法要求项目暂停作业，崖城派出所立即设置警戒线，保护事故现场，

现场未发生二次事故。

经对公安部门对佘静红进行法医鉴定，确定佘静红为生前电击死亡。

四、事故伤亡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事故伤亡情况

事故造成1人死亡。死者：佘静红，男，籍贯：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

（二）直接经济损失



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等标准和规定统计，核定事故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为180万元（含抚恤费用、补助及救助）。

五、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佘静红死亡情况

鉴于事发现场属监控盲区，未能真实反映事发全过程，根据三亚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法

医检验尸体死因通知》死者佘静红为生前电击死亡。结合在场工友王星的笔录材料及事发现场现状，对

佘静红的死亡情况作如下分析：

    班前会议后7:10分左右佘静红及王星提前去了工地，在前往作业区域途中，也就是距离作业任务区

域开外约50米的地方看到地下室顶棚有1个照明灯在闪烁，由于佘静红刚好扛着人字梯，他便让王星先

去拿桥架连接的作业工具。他自己上了梯子维修照明灯，因操作不当被220V电压所触击。王星听到“啊”

的一声后，转身发现佘静红捂着胸口缓缓倒地。7:14分王星立即拨打班组长秦竹川电话汇报此事，并拨

打了120急救电话。秦竹川到达现场后对佘静红做了约20分钟的心肺复苏。7:35分，120救护人员到达现

场，接手对佘静红实施心肺复苏和心电监护。在继续做了34分钟心肺复苏后，佘静红心电监护仪显示为

直线，无生命体征。8:21分宣布佘静红死亡。

（二）事故发生原因

1.排除刑事案件：根据公安部门现场勘验及法医鉴定结果，佘静红系触电死亡，排除刑事案件可

能。

2.事故原因分析：根据事故调查取证佘静红（死者）作业区域和作业内容为该项目地下室负一层

（具体位置为：DI～V-DI～R轴交D1-5～D1～12轴）开展检查桥架连接片安装作业，作业时间为上午

08:00-12：00，下午14:00-18:00。事故发生地点和原因为佘静红（死者）在距离作业任务区域开外约50

米的地方，擅自维修照明灯导致的触电死亡，结合上述原因分析佘静红在非作业区域及未接到指令的情

况下擅自维修临时照明灯不慎触电，是造成这起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三）事故性质

本起事故是死者在非作业区域及未接到指令的情况下擅自维修照明灯引起的触电死亡，经过对事故

的原因调查分析，认定这是一起非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六、事故责任认定和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事故责任单位及处理建议

奉宸（北京）实业有限公司作为该建设项目的分包单位，虽然落实了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对作业人

员进行了安全教育培训，但对工作要求把关不严。责成该公司向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及崖州湾科技城开

发建设有限公司作出书面检查，并将整改落实情况报崖州区应急管理局。

（二）事故责任人及处理建议

1.佘静红，作为桥架连接作业班组成员，当天在未到正式上班时间途经事发地点，在不属于他的作

业区域操作了与其本职工作无关的带电线路，期间导致触电事故，鉴于该事件不是因施工过程中引起的

生产安全事故，属于本人主观因素造成，并已在该事件中意外死亡，建议免于追究责任。

2.王新生，作为奉宸（北京）实业有限公司（分包单位）在该项目的现场负责人，虽然开展了生产

安全事故隐患排查，对作业人员进行了安全教育培训，但对事件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责成奉宸

（北京）实业有限公司（分包单位）对其进行相应处理，并将结果报崖州区应急管理局备案。

3.王新征，奉宸（北京）实业有限公司（分包单位）法定代表人，虽然落实了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但对事件的发生负有一定的管理责任。建议责成奉宸（北京）实业有限公司（分包单位）对其进行相应

处理 ，并将结果报崖州区应急管理局备案。

七、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一）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项目众多，应深刻吸取本次事故教训，举一反三，牢固

树立科学发展、安全发展理念，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认真履行建设项目监管职责，严格督促相关企

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检查和督促落实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和治理制度，形成项目建设、施工、监理

单位安全生产工作齐抓共管的有效管理机制，确保建设项目全过程安全生产。

（二）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要加强对建设项目的安全生产管理，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职

责，加强对分包单位的安全监管；要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施工，加大安全检查力度，强化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要加强危险性较大的部位等关键环节的施工管理，切实按照建筑工程有关规范做好施工现场及

危险场所的安全防护措施，并在重要的场所，部位及危险区域设置安全警示标志，要加强现场作业人员

的安全宣传培训，提高作业人员安全生产意识。

（三）奉宸（北京）实业有限公司要从这起事故中吸取深刻教训，要强化公司内部管理，进一步建

立健全公司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要加大对作业人员的安全培训，强化作业人员安全意识，督促作

业人员严格按操作规程要求开展作业，及时发现违规及时制止。



 

 

                 

                                                                              

（四）上海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要认真履行建设项目施工安全监理职责，切实增强和提高监理人

员的工作责任心和业务素质，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法规、技术规范、标准，重点加强对工程项目施工关键

环节、关键工序的安全控制和全程监督，确保发现问题及时得到处置。

三亚市崖州区“5.1”三亚崖州湾大学城安置区项目工地人员死亡事故调查组

2022年11月23

日


